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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厅企业函〔2023〕2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

小企业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培育一批‘专精特新’中小

企业”、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党的二十

大报告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组织开展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培育和第二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工作。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和推荐要求 

（一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申请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

人”企业，第二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提出复核申请，相关

申请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审核坚持公平公正，随机抽取专家，未

委托任何机构开展培训，不需要也不建议通过任何中介机构辅助

申请。企业只需如实填报，并提供资料即可。 

（二）申请企业需符合《办法》中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
有关认定标准，相关指标需按《办法》附件 4中“部分指标和要

求说明”严格把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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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于已成为我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或单项冠军

产品的企业，不再推荐申请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；对

于与我部已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存在控股关系的企业，

以及同一集团内生产相似主导产品企业，不予推荐。 

（四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）要切

实履行责任、严格把关。如推荐企业明显不符合《办法》标准，

我部将进行通报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审核 

推荐和初核。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第五批专精特

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初核和推荐工作，择优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填

写“第五批专精特新‘小巨人’企业申请书”（附件 1），初审

核实后提出推荐意见。 

审核公示。我部组织专家对各地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评审并

实地抽检。各计划单列市推荐的企业名单按省汇总后，根据《办

法》要求的标准开展审核，不设立名额上限。根据审核结果，对

拟认定的第五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进行公示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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